
2025年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竞赛规程

一、赛项名称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二、竞赛目的

本赛项的设置，是为适应大数据开发应用产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需求。围绕Hadoop平台和大数据处理软件工具Python展开，重点检验参赛学生在大数据平台构建与管理、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数据分析计算及数据可视化等方面的能力。通过竞赛激发学生对大数据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促进相关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与专业建设，引导专业教学方向调整。

三、竞赛项目组织与管理
主办单位：教学科研处
承办单位：软件工程学院
四、竞赛方式与内容

1.竞赛方式
由于场地和机器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本次竞赛为个人赛，在规定时间和地点集中举行。

2.竞赛内容 

赛项选取典型的大数据真实业务分析应用场景，统一命题，竞赛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两部分，主要竞赛内容如下：

	类别
	主要内容

	大数据平台搭建
	JDK的安装、SSH的安装、Hadoop伪分布式和完全分布式的搭建、hive的安装以及SQOOP的安装等。

	数据预处理及数据导出
	数据预处理（MapReduce）：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和数据标记，如对数据源进行词频统计、转化数据格式、对关键字内容进行处理等。技术内容可参考JAVA，Python等。
数据导出（SQOOP）：如将hive中分析出来的数据通过SQOOP导入到MySQL中等

	数据分析、整理和计算
	根据比赛内容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计算。如利用MySQL中的查询，以及利用python中的numpy、pandas等进行数据编程与处理。

	数据的可视化展示
	通过以上的大数据获取与预处理，分析、整理和计算，对相关的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技术内容可参考Excel, Python，百度ECharts等。


五、竞赛时间及地点

（1）竞赛时间：2025年12月8日  19:00至20:30，比赛总时长为1.5小时。

（2）竞赛地点：信息中心中413
六、竞赛规则

1.为保证竞赛工作的顺利进行，应严格遵守《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竞赛竞赛规则与赛场纪律》。参赛选手应在竞赛规定时间内报名和参加竞赛，推迟者视为弃权。

2.参赛选手凭学生证或身份证参赛，比赛前由抽签来决定比赛工位，并按规定时间进入比赛区，确认现场软硬件环境，并等待统一指令开始比赛。

3.赛题开赛前5分钟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发放至比赛机器，参赛选手根据文档的要求完成竞赛任务,并按要求格式/形式提交竞赛结果。

4.比赛时间为1.5小时，竞赛过程中，选手休息、饮食或如厕时间都计算在比赛时间内，比赛过程中不安排任何形式的场外指导。

5．竞赛环境不开放外网，比赛期间参赛选手不得自行离场，不得携带纸质参考资料、手机、无线上网卡、移动存储设备等。

6.比赛过程中，若参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经裁判确认同意后方可离开赛场。

7.当裁判员宣布比赛结束，所有参赛选手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待裁判员现场清点确认完毕后方可有序离开赛场。

七、成绩评定
1．评分方法

1.客观题部分由评委老师按照标准答案现场打分。

2.主观题部分由评委老师根据学生提交的最终结果（文件、截图等）并结合相关源码的运行情况综合评分。

2．评分细则

本次竞赛满分为100分，按比赛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列参赛队的名次。各考察点分数分配如下：

	类别
	分数分配

	大数据平台搭建与管理
	30%

	数据分析基础及数据预处理
	30%

	数据分析、整理和计算
	25%

	数据的可视化展示
	10%

	整体素养和精神风貌
	5%


参赛选手有下列情形，需从参赛成绩中扣分：

     1）未按赛题文档中要求格式/形式提交答案者，评委老师可酌情扣分。

2）因人为原因造成竞赛软硬件损坏者，视情节扣5～10分。

3）扰乱赛场秩序、污染赛场环境及干扰评委工作者，视情节扣5～10分，情况严重者取消比赛资格。

八、其它需说明的事宜

1．申诉与仲裁

（1）参赛选手对竞赛有异议，认为工作人员存在违规行为等，均可向竞赛组委会提出申诉。

（2）申诉须由参赛同学比赛结束后一小时内通过书面形式向竞赛组委会提出，竞赛组委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2．其它

竞赛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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